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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阳县
培育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工作方案的通知

青政办秘〔2021〕8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

直属机构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青阳县培育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

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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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县培育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加快我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，推进乡村产业特

色村创建工作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

接。根据《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安徽省

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推广金寨经验培育农村产业带头人工

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皖农工办函〔2021〕4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

县实际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

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

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

述精神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，以农民增收为核心，

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理念，立足九华黄精、皖南土鸡、

茶叶、池州鳜鱼等产业资源优势，积极学习金寨经验，以培

育农村产业带头人为切入点，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产业，加

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，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、人才振兴，

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多方参与、产业引领、精准培养”的

工作原则，在全县 110个行政村通过 2-3 年时间，在每村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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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1 个以上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，领办创办新型经营主体，

示范带动产业发展；帮助小农户至少有 1 个可持续的稳定增

收项目，联结小农户覆盖率达 70%以上，形成“培育一批能

人，振兴一方产业，繁荣一方经济，致富一方百姓”的发展

格局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坚持“四有”标准，按程序选好带头人。

1.“四有”标准。产业带头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一是

产业发展可持续，在乡村有一定规模产业基础，愿意长期扎

根农村投资农业发展产业；二是有较规范的运营机制、经营

状况良好、产业收益稳定；三是在乡村有一定号召力，遵纪

守法、诚实守信、有良好的人品；四是所组建新型经营主体

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稳固联结农户。

2.培育方式和认定程序。制定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认定

办法和考核奖励办法，按照“在现有新型经营主体中发展提

升一批、在乡村能人和返乡人员中挖掘培育一批、在外部人

才中引进落户一批”的方式，采取个人申报、村级遴选、乡

镇把关、县级审定的程序认定，第一批遴选认定乡镇级带头

人 35个，适时启动第二批带头人的遴选认定工作。

（二）利用信息化手段，服务好带头人。

1.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。结合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高质

量发展示范县创建和推进全县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信息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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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系统建设工作，按照带头人联结农户方式（分为产业共振

带动型、技术培训带动型、订单收购带动型、电商销售带动

型、务工就业带动型、入股分红带动型），分类建立带头人

基础台账，利用信息化手段，推进数字赋能，强化中邮、中

粮、金融担保等社会力量助力支持，增强其辐射带动力和市

场竞争力。

2.开展专业培训。按照实际、实用、实效的原则，有针

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，全面提升带头人的能力和水平。要将

产业发展带头人纳入相关涉农培训计划，每年培训人次不少

于培育计划任务的 1/3。优先组织带头人外出学习考察及参

展参会。在新型农民培训中，为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设立专

班。

（三）稳固利益联结机制，发挥好带头人作用。

1.增强产业发展实力。围绕青阳县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三

年行动计划，以规模化、标准化、品牌化、链条化为发展导

向，整合要素资源，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因地制宜，聚

焦优势产业，创办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联合

体等多种类型经营主体，推动集约节约和绿色发展，提升发

展能力。

2.创新利益联结机制。建立“带头人+经营主体+农户”

“带头人+基地+农户”等机制，支持各产业带头人采取订单

生产、股份合作、托管服务、务工就业等方式, 通过统一生

产、统一服务、统一营销、信息互通、技术共享、品牌共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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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共担、产业链担保融资等，与农户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

体。

3.促进多业态融合发展。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规模

化生产、产业化发展、多元化经营，加强与农产品初加工、

休闲农业、农村电商、手工作坊等新业态、新模式进行融合，

主动参与或相互配套，实现互利共赢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2021 年 3 月 1 日-3 月 31 日）。

制定方案，宣传发动，调查摸底，建立台账。

（二）组织认定阶段（2021 年 4 月 1 日-6 月 30 日）。

出台认定办法，开展考评认定，分级确定带头人。

（三）全面推进阶段（2021 年 7 月 1 日-11 月 30 日）。

细化工作措施，完善工作机制，落实支持政策。

（四）总结完善阶段（2021 年 12 月 1 日-12 月 31 日）。

总结工作经验，开展绩效评价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由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为组长

的青阳县培育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推进

培育农村产业带头人工作。对培育农村产业带头人工作实行

季度调度机制，并纳入年度目标实绩考核，从基础工作、培

育措施、培育效果等方面量化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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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大支持力度。围绕培养服务带头人、培育发展

乡村产业，聚焦困难问题，加强现有政策的落实力度，在长

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建设、冷链物流、高标准农田、农

业社会化服务、高质量农民培训等项目建设上，统筹协调给

予倾斜支持，为带头人发展创造更优的环境条件。建立考核

评价指标体系，制定带头人考核激励办法，对符合条件的，

优先推荐申报评定国家级、省级示范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产

业化龙头企业，对成效特别突出的优秀农村产业带头人给予

激励表彰。

（三）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根基作用。在特色产业发展、

土地流转经营、农民合作社组建、带动小农户机制建立，以

及动员群众、组织群众、带动群众，都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

织的战斗堡垒作用。将培育产业带头人和党的事业带头人紧

密结合起来，夯实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培育根基。

（四）强化舆论宣传。广泛深入宣传农村产业发展带头

人培育工作，积极营造争当农村产业带头人的社会氛围，激

发创业热情，辐射带动更多小农户发展产业致富。同时，在

全县征集农村产业带头人典型案例，选树优秀带头人典型，

多媒体多方式宣传推介，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。

附件：青阳县培育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工作领导小组成

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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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青阳县培育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工作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汤新异

副组长：汪来发

成 员：姚秀亭（县发改委）

宁宝霞（县科技经信局）

丁学军（县财政局）

张正云（县统计局）

钱方启（县林业局）

程 强（县市场监管局）

姜永红（县扶贫开发局）

解光丽（县政务服务中心）

徐立宏（县生态环境分局）

宁跃武（县农业农村水利局）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水利局，汪来发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宁跃武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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